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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实验室成员准则 

第一节 规范修订准则 

第一条 涵盖范围 

本章条款适应人员范围为处于预备期实验室预备成员、实验室预备成员以及

实验室正式成员。本章任何条款若没有单独提出，则视为对上述所有人员共同要

求。人员不等同于成员。 

第二条 修订准则 

实验室人员在实验室需无条件遵守实验室任何有效条款。若对实验室除本规

范以外任意规定有异议，且理由充分。可开展全体会议充分讨论后针对有争议规

定进行修改。本规范任何写明要求为实验室最低要求，任何情况下不得对此规范

进行任何和删减与修改。可以在当届实验室实际负责人不少于三人讨论情况下适

当增加条款。 

第二节 成员行为准则 

第一条 实验室诫言 

追求卓越，成功就会在不经意间追上你。 

Follow excellence.And success will chase you,pants down! 

第二条 实验室成员奋斗目标 

做最好的自己。 

第三条 日常行为准则 

实验室人员日常行为必须积极向上、吃苦耐劳、艰苦努力。有强烈的自我学

习意识以及刻意培养自我学习能力。积极完成河海大学文天学院暨皖江工学院大

学本科阶段获得学位证明所需修满所有课程。积极完成实验室各项考核、任务，

积极参加各项创新创业类、技能类竞赛。以提升自我能力为初衷，以做最好的自

已为奋斗目标。 

第四条 实验室人员考核准则 

实验室人员需无条件参加实验室各阶段考核。若不能及时参加，可申请延期

测试。申请延期测试需向实验室当届实际负责人申请，理由合理且实验室当届实

际负责人同意情况下，测试可适当延期，但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1个月。 

第五条 实验室人员自习时间准则 

实验室人员自习时间以星期为单位进行计算，即周一凌晨 0点 00分至周末晚

23 点 59分为一个周期。实验室人员每星期有效自习时间为 20小时。周一至周五

有效时间为 18点 30 分至 21 点 30 分，周六与周末有效时间为 8点 00 分至 12点

00 分、14 点 00 分至 17 点 00 分、18 点 30 分至 21 点 30 分。其中河海大学文天

学院暨皖江工学院规定晚自习日期为必须参加晚自习日期，实验室人员由当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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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负责人统一向学校请假报备后必须在实验室进行晚自习活动，且实验室规定

晚自习时间为 18 点 30 分至 21点 30分。实验室晚自习期间若需请假，需向当届

实验室实际负责人申请，理由合理且实验室当届实际负责人同意情况下可以批准。

任何晚自习期间未经允许情况下离开实验室行为视为违反实验室规定，且向相应

院系学生会、学工办报备。 

第六条 实验室人员项目开发准则 

任何涉及实验室项目开发与制作的工程，由当届实验室实际负责人至少三人

以上讨论决定后出示相应验收规则。其中基础部分验收规则完成时间不得以任何

理由超过 1 个月，提高部分验收规则完成时间不得以任何理由超过 4 个月，结项

考察不得以任何理由超过 6 个月。以上时间均于项目立项时开始计时，无任何累

加等运算。 

第三节 奖惩制度 

第一条 奖励制度 

以上条款严格遵守实验室人员，当届实验室负责人至少三人以上讨论后当适

当给予相应奖励。 

第二条 惩罚制度 

以上任何规定实验室人员当严格遵守。 

任何情况下实验室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扰乱实验室秩序、煽动实验室人员情

绪。若出现此类实验室人员当直接开除处理。 

原则上实验室人员参与其他实验室任何活动，仅需主动向当届实验室实际负

责人通知报备。若无主动通知报备行为或被动通知报备行为，则视为主动退出实

验室行为。此条款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借口违反，且通过此途径离开实验室人

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再次加入实验室。 

若实验室人员处于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参照第二章第三节第一条条款，

未成功获得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或于第二章第二节第十四条条款，有效计数超

过三次。当请离实验室处理。 

若实验室人员为实验室预备成员，参照第二章第三节第二条条款处理。 

若实验室人员为实验室正式成员，参照 

第二章 实验室预备成员准则 

第一节 招生准则 

第一条 报名基础要求 

凡报名参加实验室人员应当满足条件： 

1)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暨皖江工学院本科在读大学生。 

2) 年级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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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想积极健康向上。 

4) 拥有坚持、刻苦、努力等优秀品质。 

5) 无打架斗殴等争斗性学校处分记录。 

6) 无违反治安条例、国家各项法律等不良记录。 

第二条 报名门槛 

报名参加实验室人员满足第一条规定情况下，均可无门槛招收为实验室预备

成员。 

第二节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行为准则及考核规范 

第一条 预备期准则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为自加入时开始计时，为期 1 个月，可本准则所有规

则内适当延长。 

第二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行为准则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期间应当无条件遵守本规范内任何规定。 

第三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考核准则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期间应当无条件完成本章内规定任何考核。 

第四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考核内容准则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期间考核分为两部分，分别为自主学习能力评定和综

合素质评定。完成且成绩合格后授予预备成员徽章。 

第五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考核内容准则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考核分为两部分，分别为第四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

预备期考核和高等奖项获得评定。完成后给予正式成员勋章。 

第六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自主学习能力评定内容准则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期间自主学习能力评定分为两部分，分别为小型考察

和终场决定性测试。 

第七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小型考察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期间小型考察次数、内容以及评判标准应为至少 3 名

当届实验室实际负责人视情况，讨论后决定。但此类型考核不计入最后终场决定

性测试成绩范围、不计入正式成员综合评定，仅供当届实验室实际负责人参考。 

第八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终场决定性测试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期间终场决定性测试次数应为 3 次，其内容应为语言

能力测试、芯片控制能力测试以及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其评判标准应为四个

阶段，百分制情况下 95 分以上为优秀、70分至 94分区间为良好、50 分至 69 分

区间为合格、低于 50 分但不包括 50 分为不合格。其评判标准四个阶段等价终场

测试总成绩分值。其评判标准四个阶段优秀记为 5 分、良好记为 2 分、合格记为

1分、不合格记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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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语言能力测试 

其语言能力测试所用语言应为 C 语言或其他等价高级语言。其语言能力测试

最低难度应等价于计算机二级（C 语言）能力水平。其语言能力测试考试模式应

为纸质试卷与上机考试综合。其语言能力测试评分标准满足第二章第二节第七条

规定。其语言能力测试满足获得计算机二级（C 语言）或以上国家级技能证书条

件人员可免除此项测试，成绩视为计算机二级（C 语言）或以上国家级技能证书

所示成绩。 

第十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芯片控制能力测试 

其芯片控制能力测试所用 MCU应不低于 51 系列单片机水平。其芯片控制能力

测试所用语言应为与所选 MCU 匹配语言。其芯片控制能力测试所选用考察教材应

与测试所用 MCU 匹配，且等价于《新概念 51 单片机 C 语言教程.入门、提高、开

发、拓展全攻略》水平。其芯片控制能力测试考试模式应为纸质试卷与上机考试

综合。其芯片控制能力测试评分标准满足第二章第二节第七条规定。其芯片控制

能力测试满足除项目实验室前成员外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省级三等奖以

上或同等全国性 A 类技能型竞赛省级三等奖以上条件人员可免除此项测试，成绩

视为优秀。 

第十一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 

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所用 MCU应不低于 51系列单片机水平。其两天一夜

综合能力测试所用语言应为与所选 MCU 匹配语言。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应为

实践能力测试。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测试时间应至少提前一个星期通知需参

加测试人员。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应为 3 人小组形式进行，测试题目公示前

1 小时当届实验室实际负责人应以抓阄或同等随机形式进行人员分组。其两天一

夜综合能力测试分组阶段若出现人员分配缺少，可适当增加 4 人小组数量，但其

4 人小组数量不应当超过两组。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试题应由当届实验室实

际负责人提前根据人数准备相应不同试题。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试题内容应

当分三部分，分别为基础部分、提高部分与论文。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试题

水平应略低于 201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本科组各类实试题水平。其两天一

夜综合能力测试各组考核试题应当不完全一直，其区别性应由至少 3 名当届实验

室实际负责人讨论后综合评定。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各组测试前应对测试具

体内容不予知晓，若有提前知晓试题情况发生则更改试题。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

测试内容应当在考核开始 10分钟进行公示，且每组测试内容应由抓阄或同等随机

形式决定。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自每组拿到自己所需测试试题开始计时，过

程时间为 36小时倒计时。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倒计时结束每组应当停止一切

与考核相关行为，且参加考核人员应当主动参与测试评定。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

测试实践部分为 80 分、论文部分为 20 分，两者评定相互独立。其两天一夜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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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测试评分标准满足第二章第二节第七条规定，但若只完成基础部分也可视为

合格。其两天一夜综合能力测试所有实验室预备成员必须参加，无免试条款。 

第十二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终场决定性测试考核延期准则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终场决定性测试在说明原因且原因合理情况下，可以

申请考核延期。其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终场决定性测试所有测试内容延期总时

间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十三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综合素质评定时间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综合素质评定无专场测试，评定时间等同实验室预备

成员预备期时间。若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内满足第二章第二节第十一条条款考

核延期，则评定时间同等延长至完成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终场决定性测试所有

内容。 

第十四条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综合素质评定内容 

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综合素质评定内容为满足本规范第一章、第二章所有

条款，且违反次数不得超过三次。说明原因且原因合理情况下，可以不予计数。

满足本条所有内容人员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综合素质评定可视为通过。 

第三节 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 

第一条 授予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 

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且处于预备期实验室预备成员，授予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

其人员视为实验室人员。其一，通过本规范第二章第二节第八条条款记录实验室

预备成员预备期终场决定性测试成绩，分数大于或等于 3 分则视为本测试通过。

其二，完成实验室预备成员预备期综合素质评定，且根据本规范第二章第二节第

十四条条款获得通过。 

第二条 回收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 

以学期作为审查时间单位，每学期满足以下四种条件中任意一种，回收实验

室预备成员徽章，且重新进入预备期，完成预备期除第二章第二节第十一条外所

有测试。每学期审查相互独立，且互不干预。其一，违反本规范第一章除第一章

第二节第六条外任意条款，且违反次数超过 6 次。说明原因且原因合理情况下，

可以不予计数。其二，违反第一章第二节第六条条款。其三，修满大学课程顺利

毕业情况下，未能成为正式成员。其四，成为实验室正式成员，且成功被授予正

式成员勋章。 

第四节 实验室预备成员分组准则 

第一条 实验室每届分组情况 

无人机组 2人 

硬件设计组 5 人 

算法组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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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组 

网络通讯组 3 人 

低功耗组 2人 

预备组 2人 

第二条 实验室每届分组准则 

实验室每届分组情况如第二章第四节第一条所示，原则上组别后人数即为此

组别最大人数。当届实验室实际负责人至少三人以上讨论后将最大人数为 2 人组

别适当酌情增加为3人。原则上除硬件设计组外每组修改后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

若最终人数依然超过最大人数限制，则实行末位淘汰制，直到人数符合组别最大

人数限制。 

第三章 实验室正式成员准则 

第一节 实验室正式成员晋升准则 

第一条 实验室正式成员晋升准则 

获得实验室正式成员勋章即可视为实验室正式成员。 

第二条 授予实验室正式成员勋章 

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且获得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实验室预备成员，授予实验室

正式成员勋章，其人员视为实验室优秀人员。其一，为实验室预备人员且获得实

验室预备人员徽章。其二，拥有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的实验室预备成员违反本规

范第一章除第一章第二节第六条外任意条款次数超过不超过 3 次。说明原因且原

因合理情况下，可以不予计数。其三，未违反第一章第二节第六条条款。其四，

获得任意国家 A 类创新创业类比赛省级二等奖及以上，或国家 A 类技能类竞赛省

级三等奖及以上。 

第三条 特殊授予实验室正式成员勋章准则 

由当届实验室实际负责人至少 3 人以上以及实验室指导老师共同讨论决定，

特殊授予未满足本规范第三章第一节第二条四项条款中最多两项要求，但优秀突

出或于实验室重大贡献实验室人员实验室正式成员勋章。任何情况下本条条款每

学期使用次数不得超过 1次 

第二节 实验室正式成员行为准则 

第一条 实验室正式人员行为准则 

实验室正式成员原则上以身作则，严格把握自身行为，其模范带头作用。实

验室正式成员违反本规范第一章除第一章第二节第六条外任意条款次数超过不得

超过 3 次。说明原因且原因合理情况下，可以不予计数。实验室正式成员不得违

反第一章第二节第六条条款。 

第二条 回收实验室正式成员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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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期作为审查时间单位，每学期满足以下四种条件中任意一种，回收实验

室正式成员勋章，且重新成为实验室预备成员。其一，拥有实验室预备成员徽章

的实验室预备成员违反本规范第一章除第一章第二节第六条外任意条款次数超过

超过 3 次。说明原因且原因合理情况下，可以不予计数。其二，违反第一章第二

节第六条条款。其三，拥有实验室正式成员勋章修满大学课程顺利毕业，以此兑

换实验室每人不同实验室优秀毕业生纪念勋章。。 


